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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3    证券简称：S 前锋    公告编号：临 2013-019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参股公司—华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将持有的华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55 万股股权（占华锋电子公司注

册资本的 6.02%）全部协议转让给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价格为 100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公司于 2013年 7 月 4日与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前锋集团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所持有的华锋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华锋电子公司）155 万股股权（占华锋电子公司注册资

本的 6.02%）全部协议转让给前锋集团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万元人民

币。 

2、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对上述股权

转让进行了认真审议，公司七名董事参加了表决并一致通过。公司三名独

立董事对上述股权转让均投赞成票，并就此分别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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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5680 万元 

3、 注册地址： 成都市府青路二段 2号  

4、 法定代表人： 杨钢 

5、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通信及测试设备、电子测量仪器、

数字视听、网络设备、家电产品、水电气计量及控制设备、燃气器具及检

测设备、燃气（油）电热中央热水机组、燃气空调、暖通器材、环保设备、

防静电及保安器械、包装制品；电子技术信息咨询及系统工程设计安装；

本企业产品的安装及维修服务；元器件、五金交电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制和禁止项目）；研制、生产、销售、

安装和维修电热水器和民用电气加热设备；花卉苗木的种植、销售、租赁；

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证凭证经营）；房地产

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6、 前锋集团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

面的关联关系。 

7、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前锋集团公司资产总计 84438.48万元 ，

负债合计 35008.26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9430.22 万元；2012 年度，前

锋集团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74576.34 万元，营业利润 1883.13 万元，利润总

额 1794.80 万元，净利润 1466.04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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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本公司所持的华锋电子公司 155 万股股

权（占华锋电子公司注册资本的 6.02%） 

（二）华锋电子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资本： 2571.8 万元 

3、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献  

4、 股东情况：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投资 2210.3 万元，占其注册

资本的 85.94%；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55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 6.02%；北京无线电技术研究所投资 61.6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39%；

国营红华仪器厂投资 81.8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19%；南京电讯仪器厂

投资 63.1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46%。  

5、 经营范围： 电子测量系统工程、电子测试工程、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医疗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销售机械电器设备、仪器、百货、电子元器件、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

电热水器、燃气卡表（未经专项审批项目除外）；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6、 公司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联惠路 99 号 1 号楼 A单元 A103。 

7、 该交易标的不存在质押、抵押等情形。 

8、 截至 2013 年 7 月 5 日，华锋电子公司没有占用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资金。本公司也没有为其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事宜。 

9、 截止 2012年 12月 31 日，华锋电子公司资产总计 2934.72万元，

负债合计 549.69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5.03 万元；2012 年实现营业收

入为 301.74 万元，利润总额-38.33 万元，净利润为-38.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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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华锋电子公司股东权益的特别说明： 

北京民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民青会内审字【2013】第 18 号审

计报告显示，华锋电子公司因股东应投入的 2052.36 万元房产（本公司投

资华锋电子公司的资产全部到位）至今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造成华锋电

子公司注册资本虚增 2052.36 万元. 因此，扣除虚增部份资产后，华锋电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实际为 332.67 万元。 

（三）转让标的对应的股东权益情况 

按照北京民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民青会内审字【2013】第 18

号审计报告显示： 

1、华锋电子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5.03 万元，本公司持有的华

锋电子公司 155万股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为 143.58万元； 

2、扣除虚增部份的资产后，华锋电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实际为 332.67

万元，本公司持有的华锋电子公司 155 万股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为 99.27

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公司与前锋集团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及价款： 

转让标的：公司持有的华锋电子公司 155 万股股权 

转让价格：双方同意根据华锋电子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定价依据，协商定价。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华锋电子公司帐面净资产

值为 2385.03 万元，但因股东应投入的 2052.36 万元房产至今未办理产权

过户手续，造成华锋电子公司注册资本虚增 2052.36万元。因此，扣除虚

增部份资产后，华锋电子公司净资产值实际为 332.67 万元，实收注册资本

实际为 519.44 万元，每股净资产实际为 0.64元，本公司持有 155 万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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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净值合计为 99.27 万元。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 万元

人民币。 

（二）转让款的支付：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前锋集团公司一次性支付 100 万元

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给本公司。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1、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前锋集团公司支付转让款当日，基

准日前上述股权的权利和义务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基准日后上述股权的

权利和义务由前锋集团公司享有和承担（含基准日当日）。 

2、公司配合前锋集团公司完成所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若非因本

公司原因造成该股权无法过户，不得主张本公司任何权利。 

3、在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前锋集团公

司承担。 

（四）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本公司与前锋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盖

章、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臵、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参股华锋电子公司以来，华锋电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目前公

司净资产已低于公司股本，我公司也一直未取得任何投资收益，因此本公

司此次将其转让，目的是回收投资，盘活公司资产。 

因公司已经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故本次转让将增加公司2013年利润100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真仔细查阅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转让

参股公司—华锋电子公司股权目的是回收投资，盘活公司资产，在交易中

所涉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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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华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与前锋集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7 月 5 日 


